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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底價訂定流程
機關訂定底價，應由規劃、設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後，由承辦採購單位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五十三條)
貳、本校底價訂定程序如下：
1、 請購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
1. 請購人員接到總務處通知之底價封後，依圖說、規範、契約並考量成本、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料等，收集相關資訊進行預估底價金額及分析。
2. [image: ]填寫底價核定單及蓋章後，置入底價封內再於外封蓋章，並逐層送請購主管核章。(如右圖例)
3. 請購主管沿虛線剪開底價封，依上述流程核章-密封-核章，再送回總務處主辦採購單位。
2、 採購單位：(建議底價及簽報核定)
1. 協助提供本校歷年類案、其他政府機關決標資料，及請購單位預估底價金額及分析，彙整成底價建議金額，核章密封程序同上，逐層送採購主管核章。
2. 採購主管沿虛線剪開底價封，依上述流程核章-密封-核章，再呈送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定底價。
3、 請注意，各單位應確實依政府採購法第三十四條「機關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領標、投標廠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相關資料。」辦理。



參、底價訂定時機
 一、採購案底價核定及開標時間分配表：
	預算金額
	核定人
	底價核定時間
	搭配開標
時間
	底價核定時間
	搭配開標時間

	15~150萬
	總務長(或授權人員)
	每星期二上午9時
	每星期二下午~星期四上午
	每星期四上午9時
	每星期四下午~星期二上午

	150萬以上
	校長(或授權人員)
	每星期二上午9時
	每星期二下午~星期四
	-
	


二、採購單位開標時間以開標主持人時間訂定，另考量底價訂定時間，等標期可依案件屬性酌於調整，開標通知於招標公告後即書面通知開標主持人。
三、採購單位於招標公告後即書面通知請購單位進行底價分析，請購單位應於收到通知後2日內完成底價預估金額及分析，並密封送回採購單位。
四、採購單位應依開標時間妥適安排底價核定時間，倘因核定人有要公無法進行，採購單位應與核定單位秘書另約核定人時間，或辦理授權程序，以利底價核定時機符合採購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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